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车辆买卖未过户
遇到交通事故谁担责

机动车买卖后却没

有到交通管理部门办理

过户登记，期间发生的

交通事故应当由谁承担

赔偿责任呢？

成年兄姐对三胎弟妹

负有扶养义务吗？

律师信箱

编辑同志：
前几天，三胎政策引起了热议。我

父母受重男轻女思想影响，又开始计划
再生一个男孩。我今年刚刚大学毕业，
还有个正在上初中的妹妹，家里经济状
况非常差，所以我坚决反对父母再生一
个。但我父母却说再生一个他们自己
养，跟我没关系。请问我父母说的正确
吗？我对三胎弟妹有无相关法律义务？

读者 梦露

梦露读者：
你父母的说法不完全正确。
一般情况下，子女均应由父母抚

养，所以相互之间并没有扶养义务，但
在特定的情况下，兄弟姐妹之间也会产
生法律层面的扶养义务。

我国《民法典》第 1075 条第 1 款规
定：有负担能力的兄、姐，对于父母已经
死亡或者父母无力抚养的未成年弟、
妹，有扶养的义务。根据该条规定，在符
合以下三个条件的情况下，兄姐对弟妹
负有扶养义务：一是兄姐已成年且具有
负担能力；二是父母已经死亡或父母
无力抚养；三是弟妹尚未成年。从来信
来看，你已大学毕业即将就业，具有负
担能力，如果你父母生下三胎弟或妹，
在其成年前，你父母丧失劳动能办或
死亡，你对三胎弟或妹是具有抚养义
务的。

《刑法》第 261 条规定：对于年老、
年幼、患病或者其他没有独立生活能力
的人，负有扶养义务而拒绝扶养，情节
恶劣的，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、拘役或
者管制。这里的抚养义务不仅包括父母
对子女的抚养义务，同样也包括成年兄
姐对于父母已经死亡或者无力扶养的
未成年弟妹的扶养义务。

当然权利义务是对等的，所以《民
法典》第 1075 条第 2 款又规定：由兄、姐
扶养长大的有负担能力的弟、妹，对于
缺乏劳动能力又缺乏生活来源的兄、
姐，有扶养的义务。

律师 陶家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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案例
古 女 士 的 一 辆 小 车 经 年 检 各 项 性

能合格后，卖给了好友，但没有办理过
户 手 续 。 时 隔 半 年 ，好 友 又 将 车 卖 给
了 肖 先 生 ，彼 此 同 样 没 有 把 过 户 登 记
当 回 事 。 四 个 月 后 ，肖 先 生 将 一 名 行
人 当 场 撞 死 ，且 被 交 警 部 门 认 定 承 担
事故的全部责任。而行人家属在向法
院 起 诉 时 ，将 古 女 士 也 作 为 被 告 并 要

求承担赔偿责任。

说法
古女士无需承担赔偿责任。《最高人

民法院关于连环购车未办理过户手续，
原车主是否对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致人
损害承担责任的请示的批复》中指出：

“连环购车未办理过户手续，因车辆已经
交付，原车主既不能支配该车的营运，也

不能从该车的营运中获得利益，故原车
主不应对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致人损害
承担责任。但是，连环购车未办理过户手
续的行为，违反有关行政管理法规的，应
受其规定的调整。”正因为古女士所售现
车年检各项性能合格，符合交易要求，售
出后未再获取营运利益，故赔偿责任人
只能是肖先生。

颜梅生

连环购车 原车主不担赔偿责任333

未办过户 受让人承担赔偿责任111
案例
黄女士将自己手续齐全、各项性能

合格的小车卖给李先生后，由于李先生
当时没有带身份证件，因而没有立即办
理过户手续，双方都没有讲这件事情放
在心上。时隔两个月，李先生在驾车时
将一名行人撞成重伤，并被交警部门认
定承担事故的全部责任。由于交强险限

额不足于赔偿，行人便要求黄女士与李
先生共同承担赔偿责任。

说法
黄 女 士 无 需 承 担 赔 偿 责 任 。《民 法

典》第 1210 条规定：“当事人之间已经以
买卖或者其他方式转让并交付机动车但
是未办理登记，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损害，

属于该机动车一方责任的，由受让人承
担赔偿责任。”

与 之 对 应 ，本 案 小 车 的 所 有 权 虽
然 没 有 办 理 变 更 登 记 ，但 小 车 手 续 齐
全，各项性能合格，且交警部门已经认
定 李 先 生 承 担 事 故 的 全 部 责 任 ，故 赔
偿 责 任 人 只 能 是 李 先 生 ，黄 女 士 有 权
拒绝担责。

分期付款 出卖方不担赔偿责任222
案例
刘先生购买一辆豪车时，与车行签

订的协议中约定：除首付款外，剩余车款
由刘先生分 5 年、按每月等额本息向车行
支付；刘先生付清车款本息前，豪车的所
有权仍归车行。谁知不到一个月，刘先
生不仅将他人撞成重伤，豪车也毁损严
重。交警部门认定，李先生承担事故的

全部责任。车行应当对事故损失承担赔
偿责任吗？

说法
车行无需承担赔偿责任。《最高人民

法院关于购买人使用分期付款购买的车
辆从事运输因交通事故造成他人财产损
失保留车辆所有权的出卖方不应承担民

事责任的批复》中指出：“采取分期付款
方式购车，出卖方在购买方付清全部车
款前保留车辆所有权的，购买方以自己
名义与他人订立货物运输合同并使用该
车运输时，因交通事故造成他人财产损
失的，出卖方不承担民事责任。”鉴于本
案情形完全与之吻合，故赔偿责任人只
能是刘先生而非车行。


